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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書 

致：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(以下簡稱“貴銀行”) 

日期： 

敬啟者： 

 

本公司         為賬戶（賬戶號碼：      )

之持有人，現授權         (香港身份証／護照號碼： 

      ) (以下簡稱“該獲授權人”) 代表本公司，向 貴銀行

領取下列人士的 USB密鑰 (USB key(s))或保安编码器（Security Device（s）），

共       套。 

 

姓名： 

姓名： 

姓名： 

姓名： 

 

本公司現指示 貴銀行將上述 USB密鑰 (USB key(s))或保安编码器（Security 

Device（s））交付予該獲授權人。 

 

本函的條款將持續充份有效，直至 貴銀行收到本公司正確簽署的書面撤銷通知

並有合理時間作出相應行動為止。但上述撤銷通知並不免除或影響本公司於本函

給予 貴銀行的指示及賠償承諾，本公司需要對 貴銀行在上述期限前按本函條款

行事承擔賠償責任。 

 

鑒於 貴銀行根據本函條款行事，本公司承諾決不使 貴銀行因該等交付而產生或

與之有關的所有損失、賠償責任、權利主張、法律訴訟、索付、法律行動、費用、

成本及開支而蒙受損害，並就該等情況給予 貴銀行足額彌償。此彌償承諾將於

本函終止後繼續有效。 

 

  此致 

 

       

賬戶持有人簽署 

 

銀行專用  For Bank Use Onl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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